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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8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公告编号：临 2013－012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议案被否决或被修改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2013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30。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凯恒大厦 B 座 1122 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3,338,061,80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6％。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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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13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12 

      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38,061,80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21,465,015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16,596,79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7%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39%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 7 人，出席本次会议 4 人，吴孟飞先生、李飞龙先生和陈全生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公司监事 3 人，出席本次会议 2 人，安学芬女士因

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监票人员、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说明：依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第四款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应当就需要投票表决的每一事项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若该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表决结果时，其所投的

票数将不计入表决结果内”，本公司在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中，对于投弃权票

或放弃投票的，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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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全部议案，投票表决情况

如下表： 

 

普通决议案 投票数 赞成 反对 

赞 成 数 占

出 席 总 数

的比例 

1、 审议批准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及审计报告；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5,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0 

100% 

2、 审议批准二零一二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和股

息分配方案； 

3,337,627,105 

其中： 

A 股：2,421,280,315   

H 股：916,346,790 

其中： 

A 股：0 

H 股：0 

100% 

3、 审议批准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董事会报告；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5,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0 

100% 

4、 审议批准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监事会报告；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5,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0 

100% 

5、 审议批准聘请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

陈方会计师行分别为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度

境内及境外审计师并

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

酬； 

3,335,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3,573,290 

其中： 

A 股：0 

H 股：321,500 

99.99% 

6、 选举董事会部分董事； 

以下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序号 姓名 投票数 赞成 反对 

赞 成 数 占

出 席 总 数

的比例 

(1) 方和 3,335,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3,573,290 

其中： 

A 股：0 

H 股：321,50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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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全生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3,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2,000,000 

99.94% 

以下为非执行董事 

(3) 曾泉 3,335,114,7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854,258,048 

其中： 

A 股：0 

H 股：59,575,642 

98.21% 

7、 选举监事； 

序号 姓名 投票数 赞成 反对 

赞 成 数 占

出 席 总 数

的比例 

(1) 张兆善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3,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2,000,000 

99.94% 

 

上述特别决议案 1、2 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曾泉先生被选举为本公司新任非执行董事，吴孟飞先生不

再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吴孟飞先生及董事会确认，双方并无任何意见分歧，

亦无任何辞任事项需要提请公司股东注意。吴孟飞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以忠实勤勉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认真履

行了工作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董事会谨向吴孟飞先生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别决议案 投票数 赞成 反对 

赞 成 数 占

出 席 总 数

的比例 

1、 审议批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3,337,175,805 

其中： 

A 股：2,421,281,015   

H 股：915,894,790 

其中： 

A 股：0 

H 股：0 

100% 

2、 授权董事会可在相关

期间增发不超过已发

行的 H 股总股份 20%

的 H 股，本授权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3,326,134,455 

其中： 

A 股：2,410,519,700   

H 股：147,450,517 

其中： 

A 股：10,742,515 

H 股：757,421,723 

76.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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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及监票人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作为本公司的法律顾问指派林海宁律师和李譞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根据律师的见证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程序在实质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及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在本次会议上担任监票人。 

 

四、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记录》；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股东年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25 日 


